附件：
（1）更正事项：招标文件资格条件变更

更正内容：
招标文件：第一部分  磋商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22条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磋商供应商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磋商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皆取消磋商资格。
3.经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后，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取消磋商资格(提供“信用中国”网站的查询截图)。
4、本项目不接受磋商供应商以联合体方式进行磋商。
现变更为：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22条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磋商供应商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磋商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皆取消磋商资格。
3、经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后，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取消磋商资格(提供“信用中国”网站的查询截图)。
4、本项目不接受磋商供应商以联合体方式进行磋商。
5、磋商供应商需具备国家相关机构颁发《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2）更正事项：招标文件评分细则变更
更正内容：
招标文件：第五部分  具体项目及评分细则：
包一、包二：
	评审项目
	分数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
（10分）
	10分
	（1）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
（2）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投标报价比重10%
（3）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注：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制造（生产）产品的价格给予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商务评价
（48分）
	企业业绩
15分
	提供自2017年以来类似业绩证明材料，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15分；未提供或其他情况的不得分。（需提供包含合同首页、标的及金额所在页、交货合同签字盖章页或中标通知书）。

	
	企业认证
8分
	（1）具备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
（2）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资质得3分,且有效证书的认证及认可项目目录中应包含所投标中的所有抽检商品。不提供不得分。
（3）有国家级检验中心的得 3分；有省级检验中心（站）的得 2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不提供不得分。
以上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项目实施方案
25分
	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制定项目实施细则:
（1）投标人明确技术服务工作方法和管理制度，方法中明确成立专门项目组、抽检验测实施细则、结果专报机制、客户回访、档案管理机制及应急处置机制等全面、合理、完整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2）投标人明确技术服务工作流程，流程设置合理，分工明确，每个工作流程有细致说明及相关责任人员等。全面、合理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3）投标人明确技术服务工作要点，包括抽样工作要点、检测工作要点等内容，明确工作难点。工作要点和难点分析合理，符合实际等。全面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4）项目负责人担任过同类项目负责人，投标人管理科学、服务制度完备。全面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5）投标人针对该项目制定的“审计风险控制”方案全面、合理、完善得5分；制定的“审计风险控制”方案可行得3分，提供“审计风险控制”方案且简单得1分。

	技术得分
（33分）
	服务定位
5分
	根据项目需要，投标人技术服务人员工作安排，包括项目组人员、采样人员、检测人员、质控人员等，明确工作人员职责和分工，以及相关工作要求和标准等。全面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了的，得1分。

	
	实验室规模
5分
	投标人独立实验室面积大于等于500平方米得1分，独立实验室面积大于等于1000平方米得3分，独立实验室面积大于等于3000平方米得5分。
须提供详细地址、附图、场地照片等证明材料。

	
	实验室设备
4分
	投标人提供的所需设备齐全、合理，能完全满足项目抽检要求的得4分；提供的所需设备缺少、不齐全、不能完全满足项目抽检要求的得2分；仅提供个别设备、不能满足项目抽检要求的得1分；
须提供相关设备的名称、品牌型号、功能、设备使用照片、发票 。

	
	实验室
检测能力
6分
	（1）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30%以下（不含30%），得0分；
（2）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30%以上（含30%）、60%以下（不含60%），得2分；
（3）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60%以上（含60%）、90%以下（不含90%），得4分；
（4）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90%以上（含90%）得6分（磋商响应时在磋商响应文件文件中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
说明：以上满分为6分

	
	实验室
人员配备
6分
	投标人投入本项目的相关检验人员，每有一人拥有与本项目相关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加2分。满分为6分
说明：须提供单位人员一览表、相关人员技术职称、资格证明等材料。

	
	突发应急
情况处理
7分
	1、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含应急响应时间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全面、合理的得4分，可行的得2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2、响应时间能够满足10小时到达西宁市境内任意指定区、县开展抽检工作，并提供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的，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响应时间能够满足20小时到达西宁市境内任意指定区、县开展抽检工作，并提供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的，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
响应时间能够满足30小时到达西宁市境内任意指定区、县开展抽检工作，并提供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的，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没有提供方案的不得分，本项目满分为7分。

	服务能力（9分）
	服务保证措施 9分
	（1）投标人组织机构及服务质量保证措施、保密措施等能做到机构健全、建立完整工作台账、工作信息收集、反馈等客户质量保证措施。全面、合理、完整得3分，可行的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制定项目实施计划表内容全面、合理、完整得2分，可行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3）在本地有专设的办事机构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得4分，没有不得分，办事机构须提供房屋合同等证明材料。


现变更为：
	评审项目
	分数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
（10分）
	10分
	（1）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
（2）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投标报价比重10%
（3）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注：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制造（生产）产品的价格给予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商务评价
（48分）
	企业业绩
15分
	提供自2017年以来类似业绩证明材料，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15分；未提供或其他情况的不得分。（需提供包含合同首页、标的及金额所在页、交货合同签字盖章页或中标通知书）。

	
	企业认证
8分
	（1）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资质得4分,且有效证书的认证及认可项目目录中应包含所投标中的所有抽检商品。不提供不得分。
（2）有国家级检验中心的得 4分；有省级检验中心（站）的得 2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不提供不得分。
以上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项目实施方案
25分
	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制定项目实施细则:
（1）投标人明确技术服务工作方法和管理制度（包含节能环保制度），方法中明确成立专门项目组、抽检验测实施细则、结果专报机制、客户回访、档案管理机制及应急处置机制等全面、合理、完整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2）投标人明确技术服务工作流程，流程设置合理，分工明确，每个工作流程有细致说明及相关责任人员等。全面、合理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3）投标人明确技术服务工作要点，包括抽样工作要点、检测工作要点等内容，明确工作难点。工作要点和难点分析合理，符合实际等。全面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4）项目负责人担任过同类项目负责人，投标人管理科学、服务制度完备。全面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
（5）投标人针对该项目制定的“审计风险控制”方案全面、合理、完善得5分；制定的“审计风险控制”方案可行得3分，提供“审计风险控制”方案且简单得1分。

	技术得分
（33分）
	服务定位
5分
	根据项目需要，投标人技术服务人员工作安排，包括项目组人员、采样人员、检测人员、质控人员等，明确工作人员职责和分工，以及相关工作要求和标准等。全面得5分，可行得3分，仅简单提供了的，得1分。

	
	实验室规模
5分
	投标人独立实验室面积大于等于500平方米得1分，独立实验室面积大于等于1000平方米得3分，独立实验室面积大于等于3000平方米得5分。
须提供详细地址、附图、场地照片等证明材料。

	
	实验室设备
4分
	投标人提供的所需设备齐全、合理，能完全满足项目抽检要求的得4分；提供的所需设备缺少、不齐全、不能完全满足项目抽检要求的得2分；仅提供个别设备、不能满足项目抽检要求的得1分；
须提供相关设备的名称、品牌型号、功能、设备使用照片、发票 。

	
	实验室
检测能力
6分
	（1）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30%以下（不含30%），得0分；
（2）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30%以上（含30%）、60%以下（不含60%），得2分；
（3）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60%以上（含60%）、90%以下（不含90%），得4分；
（4）投标人取得的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资质覆盖所投分标待检商品的待检项目的比例为90%以上（含90%）得6分（磋商响应时在磋商响应文件文件中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
说明：以上满分为6分

	
	实验室
人员配备
6分
	投标人投入本项目的相关检验人员，每有一人拥有与本项目相关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加2分。满分为6分
说明：须提供单位人员一览表、相关人员技术职称、资格证明等材料。

	
	突发应急
情况处理
7分
	1、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含应急响应时间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全面、合理的得4分，可行的得2分，仅简单提供的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2、响应时间能够满足10小时到达西宁市境内任意指定区、县开展抽检工作，并提供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的，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响应时间能够满足20小时到达西宁市境内任意指定区、县开展抽检工作，并提供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的，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
响应时间能够满足30小时到达西宁市境内任意指定区、县开展抽检工作，并提供应急抽检服务方案及实现方式等证明材料的，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没有提供方案的不得分，本项目满分为7分。

	服务能力（9分）
	服务保证措施 9分
	（1）投标人组织机构及服务质量保证措施、保密措施等能做到机构健全、建立完整工作台账、工作信息收集、反馈等客户质量保证措施。全面、合理、完整得3分，可行的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制定项目实施计划表内容全面、合理、完整得2分，可行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3）在本地有专设的办事机构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得4分，没有不得分，办事机构须提供房屋合同等证明材料。


（3）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针对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竞争性磋商时间变更
更正内容：原磋商文件：
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07月22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竞争性磋商时间：2020年07月22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变更为：
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07月30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竞争性磋商时间：2020年07月30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